
竞业限制协议

　　甲方(企业)： 

　　乙方(员工)：                          乙方身份证号码：  

鉴于乙方在甲方任职期间已知悉甲方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并已与

甲方签订了《保密协议》，为防止出现针对甲方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甲方的合法权益以

及乙方合理流动的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其他法律法规之规定，本着合法、公平、平等自愿、

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订立本协议，以资共同遵照执行。

第一条 竞业限制的范围、期限及乙方基本义务

1. 未经甲方同意，乙方入职期间不得在全国范围，生产/经营与甲方(含甲方关联公司，

以下同)同类的产品、业务或者为他人生产/经营与甲方同类的产品、业务或者从事与甲方商

业秘密有关的产品的生产/经营。

2. 不论因何种原因，甲乙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后 2 年内，乙方不得在全国范围、

 地域到与甲方生产/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或者自己

开业生产/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或者从事与甲方商业秘密有关的产品的生产/经营。

3. 乙方入职期间或离开入职后 2 年内，不得在与甲方有竞争关系的单位内任职或以

任何方式为其提供服务。

4. 乙方入职期间及从甲方离开入职后，乙方承担的其他义务包括但不限于：不泄漏、



不使用、不使他人获得或使用甲方的商业秘密;不传播、不扩散不利于甲方的消息或报道;不

直接或间接的劝诱或帮助他人劝诱甲方员工或客户离开甲方。

　　第二条 相关定义

1. 甲方关联公司是指甲方下属的分公司、子公司或者甲方参股、控股的企业或者甲方

控股股东参股、控股的企业。

第三条 乙方在甲方或甲方关联公司工作期间履行竞业限制和保守商业秘密义务是其作

为员工的义务。

　　第四条 竞业限制开始及终止时间

1. 乙方从甲方离开入职时，应提前与甲方确认其是否开始离开入职后的竞业限制义务。

甲方如确认乙方有竞业限制必要，应发给《竞业限制开始通知书》，乙方离开入职后竞业限

制义务开始;甲方如确认乙方无竞业限制必要，应发给《竞业限制终止通知书》，乙方无需承

担离开入职后竞业限制义务。

2. 乙方从甲方离开入职时未提出确认申请的，其离开入职后竞业限制义务自其离开甲

方的工作岗位之日起自动开始，竞业限制期内该员工可以向甲方提出竞业限制确认申请，甲

方确认乙方有竞业限制必要并发给《竞业限制开始通知书》。甲方确认乙方无竞业限制必要

时应发给《竞业限制终止通知书》，乙方竞业限制义务终止。

3. 甲方认为乙方已无竞业限制必要的，有权随时发出《竞业限制终止通知书》，通知

乙方终止其竞业限制义务。

4. 乙方不得单方面终止自己的竞业限制义务。



5. 乙方被新单位录用后应在一周内将新单位的名称及乙方的职位通知甲方，同时乙方

应将自己负有竞业限制义务的情况告知其新单位。

　　第五条 违约责任

1. 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竞业限制义务的，应立即与新单位解除关系，继续履行本协

议，;无法确定违约时间长短的，按照一年计算。甲方因此而受到的经济损失的，乙方应赔

偿甲方因此受到的全部损失。损失额按照以下三种方式计算，以计算结果最高的为准：

（1） 甲方获取或开发该产品的全部费用;

（2） 甲方相关业务因此损失的利润;

（3） 竞争单位相关业务因此取得的利润。

无法按照上述三种方式计算出甲方经济损失的，则乙方应承担的甲方经济损失总金额为

乙方从甲方离职前一年的工资收入的 50 倍。

2. 甲方追究乙方违约责任所产生的经济损失由乙方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差旅

费、调查取证费用、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等。

3. 乙方因违约行为所获得的收益应归甲方所有。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协议终止：

1. 乙方所掌握的甲方重要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已经公开，而且由于

该公开致使乙方对甲方的竞争优势已无重要影响;

2. 甲方单方面解除本协议的。

　　本协议终止之日，乙方不再承担竞业限制义务。



　　第七条 双方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的，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或不愿意协商的，可向甲

方所在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裁决。

　　第八条 双方确认，在签署本协议前已仔细审阅过协议的内容，并完全了解协议各条款

的法律含义。如本协议所依据的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发生变化的，则以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

规定为准。

　　第九条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具同等法律效

力。

　　甲方：                                    乙方：

　　法定代表/授权代表签名：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